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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从事纸包装业务已经近 15 年， 而双胜纸业自开始试生产成立至

今仅仅 5 年，而且投产前期产量较低。 发行人作为国内工业纸包装领域传统

的龙头企业之一，多年来与众多造纸企业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长期

以来按照“质量上乘、供应及时” 的标准来遴选原纸供应商，并建立和保持了

良好的、多通道的原纸供应渠道，发行人一直以来从未对双胜纸业的原纸供

应产生过任何依赖。

同时， 双胜纸业的设立初衷就不是为发行人纸包装业务专门做配套，因

此双胜纸业自设立开始也并没有对发行人的纸包装业务产生销售的依赖性。

因而，双胜纸业与发行人的纸包装业务互相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发行

人向双胜纸业采购原纸的交易量占原纸的全部对外销量以及占发行人原材

料采购量的比重都较小。

报告期内，双胜纸业及后续承接其经营性资产来从事造纸业务的双灯纸

业合计向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销售原纸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对发行人的原纸销售收入 3,349.38 8,044.43 6,374.05

双胜、双灯原纸销售收入 57,741.15 41,238.84 32,959.76

占比 5.80% 19.51% 19.34%

注 1：2016 年 7 月双胜纸业不再继续经营， 其经营性资产整体出租给双

灯纸业，因此 2016 年 7 月起的统计口径为双灯纸业（后更名为开胜纸业）的

工业原纸销售收入，即原双胜纸业造纸资产产生的营业收入。 2016 年原纸销

售收入 32,959.76 万元包括了 2016 年 1-6 月双胜纸业原纸销售收入 16,

911.42 万元和 2016 年 7-12 月双灯纸业原纸销售收入 16,048.34 万元。

由上，报告期内，双胜纸业造纸资产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原纸销售

收入占其原纸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9.34%、19.51%和 5.80%， 占比不高，

因此其业务不存在对发行人的销售依赖。

反之，发行人对双胜纸业、双灯纸业的采购所占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总

采购的比例更低，其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发行人对双胜、双灯的原纸采购金额 3,349.38 8,044.43 6,374.05

发行人原材料采购总额 89,511.02 84,270.18 67,687.82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3.74% 9.55% 9.42%

发行人原纸采购总额 84,003.49 79,591.39 52,111.93

占原纸采购总额的比例 3.99% 10.11% 12.23%

注 1：2016 年 7 月双胜纸业不再继续经营， 其经营性资产整体出租给双

灯纸业，因此 2016 年 7 月起的统计口径为向双灯纸业的原纸采购额。

注 2：2016 年上半年，发行人向双胜纸业采购原纸不属于关联交易，因此

2016 年发行人向双灯纸业采购原纸的关联交易额占发行人当年的原材料采

购总额的比重为 5.98%。

由上，报告期内，发行人纸包装业务对双胜纸业、双灯纸业的原纸采购金

额占发行人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42%、9.55%和 3.74%， 占比不

高，不构成对双胜纸业所属造纸业务的采购依赖。

同时，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纸包装业务向双胜（双灯）纸业采购原纸

的交易量是具有延续性的。由于 2017 年原纸大幅度涨价，许多大型造纸企业

纷纷扩大了生产规模。因此在 2018 年市场稳定后，各大型造纸企业加大了营

销力度，提高了供货响应速度，发行人根据一贯的供应商遴选原则，也随之加

大了对双灯以外供应商的采购规模。 此外，2017 年下半年起，由于境内原纸

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境内外原纸价格出现阶段性的倒挂，发行人在原来仅在

境内采购的基础上拓展增加了进口采购渠道，以 2018 年为例，进口原纸采购

金额约占原纸采购总额的 10%，进口瓦楞纸占比约为 16%，供应来源的丰富

使得公司在原纸供应商的选择更为灵活。 加上华西、华中地区纸包装业务的

发展使得公司与理文造纸、 山鹰纸业等全国性造纸龙头企业的合作关系加

深，采购集中度有所提高，发行人 2018 年向双灯采购原纸占总体采购的比重

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一方面，双胜纸业造纸资产对发行人的销售收入占其整体营

业收入的比例较低，不存在对发行人的销售依赖；另一方面，发行人纸包装业

务对双胜纸业的原纸采购金额占其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更低，发行人不存

在对双胜纸业的采购依赖。 因此，双胜纸业与发行人核心业务即纸包装业务

的相互独立性强。

④实际控制人有意愿退出原纸业务

受到资金实力的限制，“胜达” 短期内无法迅速扩大原纸业务的规模，难

以取得规模效益，无法与主要的大型造纸企业展开竞争；而从造纸行业的发

展情况来看，受到资本、市场、工艺发展、环保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行业集中度

越来越高。 同时，实际控制人最初对于原纸业务的资本投入、生产管理、技术

工艺等方面的估计都不足，因此导致原纸业务发展后劲不足。

由于缺乏持续的资本投入，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又加上造纸行业数年的

低迷，促使发行人进行了战略调整。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综合考虑了自身的战

略发展，先通过把原纸业务与旗下生活用纸业务整合经营的方式提升业务价

值，有意愿在未来选择合适的时机，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或重组原纸业务，逐步

退出该领域。 因此，将原纸业务保留在发行人体内也不符合整体战略发展目

标。 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实际控制人也没有急于对外出售双胜纸业，而是先

以公允的价格将双胜纸业出售给关联方，由双灯纸业整合实际控制人旗下两

类造纸业务，尝试通过改善经营效率的方式提升资产价值，后续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与相关收购方进行接洽。

（7）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重大变

化。

双胜纸业从事废纸回收、造纸业务，主要对外销售原纸产品，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瓦楞纸箱、纸板的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存在较大的差异。 发行人采

购原纸的内容、型号丰富，涵盖瓦楞纸、牛卡纸、白板纸等，双胜纸业仅向发行

人供应部分型号的瓦楞纸，发行人的原料采购不依赖于双胜纸业；同时，双胜

纸业报告期内大部分原纸产品主要对外销售， 其产品受限于原纸的运输半

径，只能供应发行人华东部分基地，随发行人逐步向西南、中西部地区拓展，

双胜纸业在发行人供应商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报告期内，双胜纸业造纸业

务由于未采用热电联产模式导致电能、蒸汽等能耗成本高、产能规模低未能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等原因盈利表现较差，亦未能如发行人原来预期的与纸包

装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发行人纸包装业务盈利稳

定，销售规模持续上升，在江苏、四川等地站稳脚跟，进军中部市场的计划亦

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中。 为利于发行人集中主要资源和精力经营发展势头较好

的纸包装业务，发行人对原业务架构进行了合理调整，剥离了造纸板块资产，

将持有的双胜纸业 99.06%的股权转让予胜达集团。 本次重组有利于发行人

合理配置资源、突出主营业务，有利于提升整体经营业绩，不构成对其业务模

式的重大影响。

被重组方在被发行人收购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会计年

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双胜纸业 19,924.80 18,556.88 182.53

发行人 118,588.71 108,407.97 6,903.63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占比） 16.80% 17.12% 2.64%

注：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双胜纸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扣

除内部关联交易影响。

（8）实际控制人对原纸业务资产的处置计划和承诺

2018 年 8 月， 双胜纸业与双灯纸业完成合并， 合并后双胜纸业解散注

销，双灯纸业存续并更名为开胜纸业，原双胜纸业的原纸业务资产由开胜纸

业承继。

从造纸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受到资本、市场、工艺发展、环保等各个方

面的影响，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同时，实际控制人最初对于造纸业务的资本

投入、生产管理、技术工艺等方面的估计都不足，因此导致原纸业务发展后劲

不足。 鉴于上述情况，实际控制人拟采用将生产线作价合作经营并让渡控制

权方式逐步处置原双胜纸业的造纸生产线。

2018 年 12 月，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开胜纸业与江苏勤力热电有限公司及

江阴宏胜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江苏扬子胜达纸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扬子胜达” ），其中，开胜纸业出资 3,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10%。新公

司设立后收购了开胜纸业的一条原纸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和所属工业用地。 通

过本次合资及资产出售，实际控制人实现了造纸资产的初步退出。

实际控制人方吾校、 方能斌和方聪艺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出具了承诺

函，承诺上市后五年内将剩余的工业原纸相关业务、资产从承诺人控制的产

业中剥离，转让给扬子胜达或其他无关联第三方。 在上述剥离完成后，实际控

制人不再从事、经营工业原纸生产、制造、销售等相关业务，发行人关联方中

不再存在从事上述业务之主体。

7、收购胜铭纸业 25%股权

（1）被重组企业基本情况（重组前）

公司名称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 12月 28日

注册资本 1,200.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生产：高档纸板、瓦楞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主营业务 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

股东构成 胜达预印持有 75.00%的股份，永创控股持有 25.00%的股份。

重组时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2月 28日 /2017年 1-2月

总资产 17,115.19

净资产 13,220.52

营业收入 4,191.12

净利润 626.60

主要资产、负债的内容

（万元）

应收账款 12,259.06

存货 2,708.57

应付账款 3,016.50

（2）本次收购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审议程序

2016 年 4 月 29 日，永创控股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将永创控股持有的

胜铭纸业 25%的股权转让予大胜达的相关决议。

2017 年 2 月 20 日，大胜达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从永创控股处受让胜铭纸业 25%股权，股权转让价款根据胜铭纸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

2017 年 2 月 21 日，胜铭纸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永创控股将其持

有的胜铭纸业 25%股权转让予大胜达， 股权转让价款根据胜铭纸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

②审计及评估情况

2017 年 1 月 3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出具

《审计报告》（信会师浙报字[2017]第 10004 号）。 根据报告，胜铭纸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为 13,107.78 万元。

2017 年 2 月 10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大胜达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043 号）。 根据该报告，胜铭纸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4,075.68 万元，

较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增值 967.90 万元，增值率 7.38%。 本次收购价格在上

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③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2017 年 2 月 21 日，大胜达与永创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永创

控股将持有的胜铭纸业 2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0 万美元）转让予大胜

达，转让价款参考净资产评估值确定为 3,518.92 万元。

2017 年 2 月 28 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胜铭纸业的上

述股权变更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大胜达本次收购胜铭纸业 25%股权的价款已全

部支付。

（3）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收购参考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043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胜铭纸

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14,075.68 万

元， 以公司拥有的 25%股权对应的评估值 3,518.92 万元为依据确定转让价

格 3,518.92 万元，转让价格公允。

（4）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a、发行人：本次收购系收购少数股东权益，发行人根据获取股权所支付

的对价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3,518.92 万元。

b、被重组企业：修改股东登记名册，登记会计凭证，将 25%对应的实收资

本出资额由原股东调整为大胜达。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重组后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本次重组前胜铭纸业为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本次重组为收购少数

股东股权，重组后胜铭纸业的主营业务不变，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重组后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总资产 20,273.35

净资产 15,262.20

营业收入 27,588.41

净利润 4,241.45

（6）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胜铭纸业少数股权后， 发行人进一步梳理了子公司股权架构，

此举也利于红筹架构境外主体永创控股实施后续的注销工作。

本次重组前胜铭纸业即纳入大胜达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重组不影响合

并报表下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

8、收购爱迪尔 45%股权

（1）被重组企业基本情况（重组前）

公司名称 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 6月 29日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萧山区党山镇梅林村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各类出口商品包装，卷烟商标印刷，彩色胶印，彩印纸盒、纸箱、高档纸制品、文具礼品，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

批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从事以烟标、彩盒为主的高档纸制品的生产、印刷和销售活动

股东构成

胜达集团持有 45%的股份， 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3.9%的股份， 王鑫炎持有 23.47%的股份， 魏来法持有

9.03%的股份，孙小祥持有 5%的股份，孔庆华持有 3.6%的股份。

重组时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3月 31日 /2017年 1-3月

总资产 29,594.18

净资产 24,653.19

营业收入 4,935.45

净利润 811.46

主要资产、负债的内容

（万元）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7,706.40

存货 7,420.29

固定资产 11,345.04

应付账款 3,715.32

（2）本次收购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审议程序

2017 年 3 月 22 日，爱迪尔召开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胜达集团将其

所持有的爱迪尔 45%股权转让至大胜达，将所持有的爱迪尔 5%股权转让至

孙小祥的议案。

2017 年 3 月 22 日，大胜达召开了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从胜达集团处受让爱迪尔 45%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3,635 万

元。 关联方新胜达投资回避表决。

②审计及评估情况

2017 年 3 月 2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出具

《审计报告》（信会师浙报字[2017]第 50004 号）。 根据报告，爱迪尔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值为 24,313.23 万元。

2017 年 3 月 22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222 号）。 根据该报告，爱迪尔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32,100 万元，较审

计后的账面净资产增值 7,786.77 万元，增值率 32.03%。 本次收购价格在上

述评估结果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③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2017 年 3 月 22 日，发行人与胜达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胜达

集团将爱迪尔 4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750 万）转让予大胜达，转让价款

根据爱迪尔对应股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减去 2016 年

度分红金额后确定为 13,635 万元。

2017 年 3 月 22 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爱迪尔的上述股权变

更事项。

截至 2017 年 3 月末，大胜达本次收购爱迪尔 45%股权的转让价款已全

部支付完毕。

（3）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参考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222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爱迪尔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32,100 万元， 减去 2016

年度分红金额 1,800 万元，本次交易涉及的 45%股权评估价值为 13,635 万

元，转让价格为 13,635 万元，价格公允。

（4）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①大胜达对爱迪尔不存在控制的情形说明

本次交易前后，爱迪尔实际控制人始终为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为一

致行动人。 上述三人系爱迪尔的创始人、核心管理层，在烟标包装领域具有丰

富的技术积累和管理经验。 2007 年王鑫炎等三人通过管理层回购的方式取

得了爱迪尔 100%股权，2012 年王鑫炎等三人让渡了 50%股权引入胜达集

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胜达集团入股后爱迪尔的经营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仍由

王鑫炎等三人掌握。 此为本次交易的前置背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王鑫炎持有爱迪尔 23.47%的股份，魏来

法持有爱迪尔 9.03%的股份，孔庆华持有爱迪尔 3.6%的股份，三人通过共同

控制的爱迪尔集团持有爱迪尔 13.90%的股份，合计持有爱迪尔 50%股权。因

此，虽然发行人从直接持有股权比例（45%）来看为爱迪尔的第一大股东，但

股权比例低于一致行动人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50%），无法在股票表决

权上占据绝对优势，无法对爱迪尔股东会形成控制。

目前爱迪尔董事会 6 席席位中，3 席由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控制，2 席

由大胜达委派的方吾校、方能斌担任，另外 1 席由孙小祥担任。 发行人委派的

董事无法对董事会形成控制。

由于发行人主要经营瓦楞纸包装制品，不具备烟标包装领域的经营管理

经验，本次收购后爱迪尔的经营管理仍由原管理团队负责，发行人并不涉入

爱迪尔的具体经营管理事项。 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均由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

及爱迪尔集团方面选派，主要生产、采购、销售、技术、财务部门骨干均为王鑫

炎等三人为首的原管理团队成员。 因此，发行人无法控制爱迪尔的具体经营

管理。

综上，从股权比例、董事会席位、经营管理权来看，发行人均无法对爱迪

尔形成控制，本次收购无需按照企业合并进行会计处理。

②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a、发行人：本次收购后，发行人能够对爱迪尔施加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

核算，按照取得股权所支付的对价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13,635 万元。

b、被重组企业：修改股东登记名册，登记会计凭证，将 45%对应的实收资

本出资额由原股东调整为大胜达。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爱迪尔最近一年利润表

由于爱迪尔最近一年净利润超过收购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 20%，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一一招股意向书

（2015 年修订）》，应披露爱迪尔收购前最近一年的利润表，如下表：

爱迪尔 2016 年度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一、营业收入 197,277,020.16

减：营业成本 144,410,426.40

税金及附加 2,014,387.77

销售费用 1,944,680.28

管理费用 15,445,886.65

财务费用 -73,831.31

资产减值损失 1,398,424.0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82,468.8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32,319,515.14

加：营业外收入 5,477,117.0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4,618,843.61

减：营业外支出 2,005,410.6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549,411.9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5,791,221.51

减：所得税费用 8,297,782.1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493,439.34

持续经营损益 27,493,439.34

终止经营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27,493,439.3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注：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6）重组后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本次重组后，爱迪尔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仍为从事以烟标、彩盒为主的

高档纸制品的生产、印刷和销售活动，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重组后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总资产 34,140.98

净资产 26,100.79

营业收入 21,895.97

净利润 3,587.56

（7）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爱迪尔主要从事烟标、彩印纸盒的生产和销售，属于纸包装行业的细分

种类，与发行人所从事的瓦楞纸箱、纸板的研发、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在部

分原材料、所使用的印刷工艺、印刷设备上存在一定的范围重叠，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胜达集团原持有参股公司爱迪尔 50%股权，存在同业竞争嫌疑。 本次

收购爱迪尔的部分股权系为了解决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胜达集团之

间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此外，由于爱迪尔主要从事烟标纸盒的生产，本

次收购有助于完善发行人纸包装产品体系，发挥烟标、彩盒业务和发行人所

专注的高档瓦楞纸箱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有利于增强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被重组方在被发行人收购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会计年

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爱迪尔 29,795.10 19,691.65 3,572.58

按收购股权比例 45%折算后 13,407.80 8,861.24 1,607.66

发行人 118,588.71 108,407.97 6,903.63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占比） 11.31% 8.17% 23.29%

注：爱迪尔数据取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出具

的信会师浙报字[2017]第 50004 号《审计报告》和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F10918 号《审阅报告》，爱迪尔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已扣除关

联交易影响。

本次重组中，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利润总额超过重组前发

行人利润总额的 20%，本招股意向书财务报表已包含重组完成后的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表。

由于发行人对爱迪尔不构成控制，对爱迪尔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权益法核

算，因此收购爱迪尔 45%股权后，不影响发行人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对爱迪尔的长期股权投资所形成的投资收益会对利润总额产生影响。

9、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

（1）被重组企业基本情况（重组前）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5月 27日

注册资本 4,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新彭四路 78号

法定代表人 周仕林

经营范围 筹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筹建中，重组前尚未正式投产

股东构成 周仕林持有 100%股权。

重组时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6月 30日 /2017年 1-6月

总资产 3,299.94

净资产 0.00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主要资产、负债的内容

（万元）

货币资金 76.00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3,224.00

其他应付款 3,300.00

（2）本次收购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审议程序

2017 年 5 月 31 日，大胜达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收

购中天智能 55%股权的议案。

2017 年 7 月 5 日，中天智能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周仕林将所持公

司股权 2,640 万（占公司注册资本 55%，其中认缴注册资本 2,640 万元，实

缴资本 0 万元）转让给大胜达的议案。

②审计及评估情况

中天智能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截至本次收购前仅拥有拍卖取得的原破

产公司派克杰的厂房、设备，尚未开始实际经营，故未对中天智能进行审计和

评估。

③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2017 年 6 月 26 日，大胜达与周仕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仕林

将持有的中天智能 55%股权转让予大胜达，转让对价为 0 元。

2017 年 7 月 6 日， 眉山市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准

了上述股权变更事项。

（3）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由于本次收购中天智能时，中天智能实缴资本及净资产均为 0，因此股权

转让对价确定为 0，转让价格公允。

（4）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a、发行人：该项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发行人根据取得股权

所支付对价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 0 万元。

b、被重组企业：修改股东登记名册，登记会计凭证，将 55%对应的实收资

本出资额由原股东调整为大胜达。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重组后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被重组企业主营业务变更为从事高档瓦楞纸箱、纸板

的生产、印刷和销售业务，目前已正式投产。 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重组后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总资产 4,729.32

净资产 4,179.32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91.68

（6）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之前，中天智能（筹）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以 3,100 万的拍

卖成交价竞得四川派克杰纸业有限公司整体破产资产： 含土地使用权一宗

（土地使用权证号：彭国用（2011）第 00046 号），出让工业用地，证载面积

33,887 平方米；房屋及建（构）筑物，面积 23,117.52 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

22,753.33 平方米 （房屋产权证号： 彭山房权证字第 0047649、0047650

号）；纸包装生产相关机器设备 103 台（套）。

投资胜达中天后，发行人在西南区域初步开拓了市场，西南区域的良好

发展势头使发行人产生了进一步改造、扩大西南地区产能的计划。 2017 年 5

月，经过管理层对前述破产资产的审慎考察和评估，发行人确认上述破产资

产具备重新开展生产的良好条件且拍卖价格较为合理，决定以通过收购中天

智能 55%股权并以向中天智能注资的方式取得该破产资产进行整顿重组。

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中天智能 55%股权系为了实现发行人在西南地区的产能改造

升级，预计投产后能进一步扩大发行人业务规模，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

鉴于中天智能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无需测算本次重组前被重组方前一

个会计年度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对发行人的影响。

10、收购九浪山 100%股权

（1）被重组企业基本情况（重组前）

公司名称 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 9月 26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祥河桥村

法定代表人 方吾校

经营范围 农业旅游开发

主营业务 重组前未实际从事生产活动

股东构成 胜达集团持有 100%股权

重组时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7月 31日 /2017年 1-7月

总资产 3,128.67

净资产 1,952.86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1

主要资产、负债的内容

（万元）

固定资产 1,113.54

无形资产 1,888.61

应付账款 1,175.82

（2）本次收购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前置交易背景介绍

九浪山主要资产为胜铭纸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该等房产原为

胜达集团所有，报告期内胜铭纸业通过向胜达集团租赁前述房产作为主要生

产经营场所，为减少关联租赁，发行人计划收购前述土地、房产。

作为前置交易， 九浪山 2017 年 4 月与胜达集团签署协议约定收购前述

土地、房产，相关资产于 2017 年 7 月完成过户。

②审议程序

2017 年 7 月 11 日，胜铭纸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收购胜达集团持有

的九浪山 100%股权。

2017 年 8 月 10 日，大胜达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子公司胜铭纸业作为收购主体收购九浪山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评估结果作价，确认收购价格为 1,952.86 万元。

2017 年 8 月 21 日，九浪山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胜达集团将持有的九

浪山 100%股权转让给胜铭纸业。

③评估情况

2017 年 8 月 15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

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杭州九浪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816 号）。 据该报告，九浪山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952.86 万元， 较账面净资

产增值 1,829.71 万元，增值率 1,485.76%。

④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2017 年 8 月 21 日，胜铭纸业与胜达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胜

达集团将持有的九浪山 100%股权转让给胜铭纸业， 股权转让价款为 1,

952.86 万元。

2017 年 8 月 21 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九浪山本次股

权变更事项。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胜铭纸业收购九浪山 100%股权的价款已全部

支付。

（3）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参考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0816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九浪山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1,952.86 万元，确认转让价

格为 1,952.86 万元，转让定价公允。

（4）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a、发行人：本次收购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发行人按照取得被合并方

账面净资产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1,952.86 万元。

b、被重组企业：修改股东登记名册，登记会计凭证，将 100%对应的实收

资本出资额由原股东调整为胜铭纸业。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重组后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本次重组后，九浪山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除出租房屋无其他实

际经营活动，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重组后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总资产 3,016.51

净资产 1,506.91

营业收入 104.17

净利润 -3.60

（6）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前，九浪山不实际从事生产、销售业务，本次重组不会对发行人

业务范围和业务模式产生影响。 九浪山拥有的主要资产为位于杭州市萧山区

祥河桥村的浙（2018）萧山区不动产权第 0022196 号不动产权，该不动产主

要为胜铭纸业生产车间所用，是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用地之一。 本次重组通

过收购九浪山 100%股权将上述土地、房产纳入发行人体内，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发行人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减少关联租赁。

被重组方在被发行人收购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会计年

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16年度营业收入 2016年度利润总额

九浪山 3,128.67 0 0.03

发行人 118,588.71 108,407.97 6,903.63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占

比）

2.64% 0.00% 0.00048%

注：1、为更好地反映胜达集团于 2017 年 4 月转让给九浪山的土地、房产

价值， 资产总额数据取自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 其余数据均取自

2016 年；2、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负值取绝对值以测算影响。

11、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

（1）被重组企业基本情况（重组前）

公司名称 杭州永常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 11月 1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里村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

气流纺纱、混纺纤维制造；销售：纸张（不含新闻凸版纸）、油墨（除化学危险品）；货物、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重组前无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双可达持有 100%股权

重组时经营业绩及财

务情况（万元）

项目 2018年 1月 31日 /2018年 1月

总资产 12,521.08

净资产 10,746.74

营业收入 99.77

净利润 -81.72

主要资产、负债的内容

（万元）

固定资产 6,878.52

无形资产 5,128.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54.32

（2）本次收购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前置交易背景介绍

2016 年 10 月，由于彩印厂厂房及附属设施系公司在双可达的土地上建

造，基于“房地合一” 的原则无法办理房产证，只能由双可达牵头办理，因此

公司将上述房屋建（构）筑物按账面净值出售给双可达以加快房产证办理进

度，具体交易介绍见本小节之“12、向双可达出售房产” 。

2018 年 1 月，双可达办理完毕彩印厂、预印厂相关不动产权证，并将相

关的土地、房产全部转让过户至双可达于 2017 年 11 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永

常织造。

②审议程序

2018 年 2 月 28 日，大胜达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大胜达

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收购价格参考评估价值确定。

2018 年 3 月 15 日，永常织造作出股东决定，审议通过股东双可达将持

有的永常织造 100%股权转让给大胜达。

③评估情况

2018 年 2 月 11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杭州永常织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项目》（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110 号）。 据该报告，永常织造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2,611.29 万元，较

账面净资产增值 7,057.41 万元，增值率 127.07%。

④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同日，大胜达与双可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可达将持有的永常

织造 100%股权转让给大胜达股份，股权转让价款为 11,797.61 万元。

2018 年 3 月 30 日，本次股权变更事项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变更登记。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大胜达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的价款已全部

支付。

（3）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鉴于彩印厂房产原为公司建造拥有，仅为办理权证缘故以账面价值暂时

出售给双可达，经双方友好协商，该部分房产仍按账面净值进行定价，其他资

产、负债按评估价值进行交易，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万元）

2018年 1月末永常织造全部股权评估价值（a） 12,611.29

2018年 1月末彩印厂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b） 3,603.26

2018年 1月末彩印厂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c） 2,789.58

永常织造股权转让价格(d=a-b+c) 11,797.61

本次交易价格在评估价值基础上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4）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a、 发行人： 发行人按支付的收购对价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11,797.61 万

元。

b、被重组企业：修改股东登记名册，登记会计凭证，将 100%对应的实收

资本出资额由原股东调整为大胜达。

发行人及被重组企业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重组后的主营业务情况、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本次重组后，永常织造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除出租房屋外无其

他实际生产经营活动，重组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重组后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万

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总资产 12,291.92

净资产 10,490.63

营业收入 402.73

净利润 -337.83

（6）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前，永常织造不实际从事生产、销售业务，本次重组不会对发行

人业务范围和业务模式产生影响。 永常织造拥有的主要资产为位于杭州市萧

山区河上镇的彩印厂、预印厂相关土地、房产，是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用地之

一。 本次重组通过收购永常织造 100%股权将上述土地、 房产纳入发行人体

内，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发行人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减少关联租赁。

被重组方在被发行人收购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前一个会计年

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项目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永常织造 12,521.08 0.00 -181.49

发行人 151,590.33 120,994.71 18,490.16

重组对发行人的影响（占比） 8.26% 0.00% 0.98%

注：1、永常织造设立于 2017 年 11 月，为反映永常织造重组时主要资产

（土地、房产）的价值，永常织造数据取自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 月 31 日，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为 2018 年 1 月数据，相关数据未经审计。2、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已扣除关联交易的影响；3、利润总额为负数时取绝对值以测算影响。

12、向双可达出售房产

（1）房产情况

本次所出售的房产为大胜达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祥利村的房屋建

（构）筑物，含彩印厂厂房及附属工程、宿舍楼和食堂等附属设施（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 ），其中彩印厂厂房面积为 30,661 平方米。

上述房屋建（构）筑物系公司原在双可达土地上建造，报告期内一直作

为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大胜达彩印厂的生产经营场所，本次出售之前未取

得房产权属证书，基于“房地合一” 原则无法由公司直接办理权证，只能由双

可达办理房产证。 因此公司将上述房屋建筑物暂时销售给双可达以加快权证

办理进度。

（2）本次资产转让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审议程序

2016 年 10 月 31 日，大胜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大胜达有限将上述标

的资产转让给双可达。

②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所转让的资产为彩印厂相关的房屋建（构）筑物，且为办证缘故暂

时性出售给双可达，双方经协商约定按账面价值进行交易，未进行评估。

③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2016 年 10 月，大胜达与双可达签订《厂房买卖协议》，大胜达将账面净

值为 3,802 万元的房屋建筑物（含彩印厂厂房、宿舍楼和食堂）以 3,802 万

元的对价出售给双可达。 后续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双可达办理完毕

不动产权证后将相关不动产权（含房产、土地）转让给公司，鉴于彩印厂房屋

建筑物部分系公司为办证缘故暂时销售给双可达，届时仍按账面价值确定交

易价格。

（3）本次资产转让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本次资产转让中， 发行人按账面价值 3,802 万元向双可达转让房屋建

（构）筑物，对应减少房屋建（构）筑物原值、累计折旧。

发行人的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本次重组对发行人业务、管理层、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所转让的资产为房屋建（构）筑物，不构成业务，不影响发行人业务

模式。 本次重组前后，管理层、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通过本次资产转让，公司将彩印厂相关的房屋建（构）筑物暂时销售给

双可达，由双可达牵头办理不动产权证后再回售给公司，本次资产转让有利

于完善公司的资产权属。

13、向新胜达投资收购土地、房产

（1）土地、房产情况

本次资产转让所涉及的资产为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路 2 号

（现为 52 号）的一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该宗土地之上的房屋建（构）

筑物房产，含有证房产合计 38,833.99 平方米（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2）本次资产转让的具体过程和内容

①审议程序

2016 年 8 月 26 日，大胜达和新胜达投资分别召开股东会，同意新胜达

投资将上述标的资产连同一项与标的资产账面净值等值的负债（即对双灯纸

业的其他应付款 2,027.01 万元）转让给公司。

②资产评估情况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标的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出具了银信评

报字（2016）沪第 0885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2,060.33 万元，评估价值 15,050.76 万元，增

值 12,990.44 万元，增值率 630.50%。

③合同签署和交易情况

新胜达投资与大胜达于 2016 年 8 月签署了 《土地及房产转让协议》及

补充协议，约定新胜达投资将前述资产、负债按照截至 2016 年 9 月末的账面

价值一并转让予大胜达。

就本次转让所涉及的债务，债权人（双灯纸业）、债务出让人（新胜达投

资）、债务受让人（大胜达）三方于 2016 年 9 月签署了《债务转让协议》，同

意债务按原值进行转让，债务人由新胜达投资变更为大胜达。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上述土地、房产已过户至大胜达名下，对双灯纸

业的其他应付款已结清。

（3）本次收购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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